
王 怡 文 現任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副主任

模範事蹟
一、�創新倡議並推動「爭取黃金救命時間：跨域整合推動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專案：獲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評選為「特等獎」，經推動具成效。為臺灣公共告警系統

(PWS,�Public�Warning�System)�奠定基礎，並擴大應用「災防告警訊息服務」（CBS,�Cell�Broadcast�

Service）至中央與地方政府災防領域，能有效預警防災，減少傷亡，民眾滿意度高。

二、�革新及策進災防制度：以土石流撤離的既有方法為基礎，策進推動「預防性」疏散撤離機制，有效

降低高災害潛勢地區民眾傷亡。主導推動以各級學校學生及民眾參與為主之「國家防災日」，每年

全國至少 300 萬學生執行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扎根校園。

三、�首度突破外交簽訂備忘錄層級：起草臺日災害防救備忘錄及推動簽署，建立行政院層級對日本內閣

府交流合作重要管道，策進臺日災害防救業務合作實質進展。

朱 慶 倫 現任 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組長

模範事蹟
一、積極推動住宅法修法，於 7個月內完成法案三讀及修正公布。

二、�積極推動 8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於 6個月內完成研擬並奉行政院核定，目前社會住宅直

接興建興辦成效已累積達 2萬 4千戶。

三、�積極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相關配套措施，於 7個月內完成試辦計畫並奉行政院同意辦理，目前興

辦成效已逾 2千 2百戶且持續成長中。

四、�針對林口國宅世大運選手村轉型社會住宅，就工程進度提前完工及招租申請作業與宣導等積極推動，

並交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經營管理。

五、�調整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辦理方式，並結合租用公有土地及融資平台等新措施，有效節約住

宅基金，並大幅減輕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六、0206 臺南地震及 0206 花蓮地震時，積極辦理受災戶相關居住協助措施。



高 丁 財 現任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業務二組 簡任稽核

模範事蹟
一、�96 及 103 年兩度獲選為優秀關務人員，且重視知識經驗傳承價值，分享關務知識不遺餘力，103 至

105 年獲頒關務知識分享優異人員，107 年並獲核定為財政部模範公務人員。

二、�服務於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期間，積極清理積案，督導完成之稽核案件 122 案，補稅新臺幣 ( 下

同 )6,234 萬 272 元，罰款 5,234 萬 781 元，增益國課，貢獻殊偉；指揮查獲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之

先驅原料氯假麻黃鹼重達 1,260 公斤；查獲逾期未報關貨物，夾藏乾香菇及香菇絲，數量 734 箱，

重達 7,486 公斤；查獲含四氫大麻酚超過 10�ppm 之大麻籽油，重達 114.3�公斤；查獲以冷凍沙丁魚

貨作為掩護之退運貨物，夾藏已剝除鱗片、清除內臟之穿山甲屠體，數量 3,880 隻，重達 1萬 4,356

公斤，績效卓著。

楊 純 婷 現任 財政部賦稅署所得稅組 科長

模範事蹟
一、�推動「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調降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為 40%及調高標準

扣除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有助企業留才攬才及促進投資，提高國際競

爭力，並減輕薪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之租稅負擔，逾 542 萬申報戶受益。

二、�提供外國專業人才所得稅減免優惠，提升渠等來 ( 留 ) 臺誘因；推動個人將住宅出租予接受政府租金

補貼者或供社會住宅使用，減免房東租賃所得稅負，減輕弱勢家庭之居住負擔。

三、�規範個人受控外國企業課稅規定，建構周延反避稅制度；完備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規範，提升

納稅依從度。

四、�推動非居住者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方案，106 年 14 萬家採用申報 136 萬件憑單，降低申報成本。



高 一 書 現任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模範事蹟
一、�於任職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期間，辦案主動積極，沈穩細膩，偵辦某機關主任秘書期約、收受建商1.23

億元賄賂之重大貪瀆弊案，突破膠著案情，查扣 3,550 萬元犯罪所得，有效打擊貪瀆不法，對於澄

清國家吏治，著有貢獻。

二、�偵辦調查官洩密、圖利及股市聞人放空某公司股票案，發揮團隊辦案精神，查扣犯罪所得 1,104 萬

1,500 元，迅速打擊股市禿鷹，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投資人權益。

三、�偵辦某公司資深副總收受廠商鉅額回扣弊案，突破案情，查扣犯罪所得 8,119 萬 6,545 元，對於企

業肅貪貢獻，成效斐然。

黃 麟 傑 現任 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調查官

模範事蹟
106 年獲選十大傑出青年，行政獎勵累計 5次大功，透過與英、美、泰等多國合作查緝及境內偵破，

總計查獲海洛因 237 公斤，安非他命 2,310 公斤、液態安非他命 562 公斤、愷他命 1,358 公斤、一粒眠

112 萬餘粒及槍彈等，查緝毒品總量為全國之首，累計約可供 1億 2千萬人次吸食，達臺灣人口數 5倍，

有效遏止毒品殘害國人健康，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貢獻卓越。



林 楊 斌 現任  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 

廉政專員兼科長

模範事蹟
廉政署成立後，結合政風單位主動發掘不法特色，融入傳統多以被動受理檢舉為主軸之司法犯罪調

查。特殊之案件發掘與調查模式，凸顯廉政署內結合政風與司法單位，對於發掘貪瀆犯罪之優勢外，於

辦理專案期間，亦能因此有效完成犯罪證據之蒐集，提高貪瀆犯罪之定罪率。期間並陸續主動發掘與調

查地檢署檢察官，收受偵辦中案件被告賄賂案、八德合宜住宅案、某市副市長收受都市更新審議案件建

商賄賂案，及某機關於辦理眷村改建土地標售案時，收受 3家上市櫃建設公司之賄賂等案。各案偵辦期

間多經媒體大幅報導，對政府澄清吏治有所貢獻。

鄭 壽 福 現任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供電處 副處長

模範事蹟
一、�前任中央調度監期間，負責督導全國電力供應中樞─中央調度中心，過去 3年來面對政府推動能源

轉型、核能機組停機、燃煤機組 PM2.5 排放降載減排、再建與除役機組更替及氣候變遷等影響供電

之嚴峻挑戰，皆能擬訂應變運轉措施，度過供電困境，達成穩定供電目標。

二、�106 年 7 月 29 日民營和平電廠電塔倒塌，對夏季尖峰供電造成嚴重衝擊。鄭副處長於事故當時及後

續電塔修復供電緊澀期間，督導各項電力調度應變措施，達成穩定供電目標。106 年 8 月 15 日大潭

電廠天然氣供應中斷整廠停機，引發全臺分區輪流停電，鄭副處長帶領中央調度中心相關人員，讓

電力系統繼續運作，未造成全臺停電，更於短時間恢復正常供電，降低全國大停電影響。



項 授 青 現任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正工程司兼科長

模範事蹟
一、�如期完成蘇花改蘇澳東澳段通車任務：101 年 5 月起擔任東澳工務段段長，全程參與蘇澳東澳段興

建工程，在最艱困期間日夜駐守工地，隧道工程 24 小時施工，遇有狀況與施工團隊研商解決，尤其

在全臺降雨量最高的艱困環境下，仍如期將蘇澳東澳段工程完成及辦理三階段通車履勘作業，歷經

1,967 日曆天的努力下，達成於 107 年農曆年前通車目標。

二、�克服東澳隧道抽坍事件增闢工作面分段交付機電及交控標進場施工：隧道施工時遭遇小帽山斷層、

猴猗山斷層及剪裂破碎帶等東部變質岩區，施工過程中發生抽坍、擠壓變形、大量湧水等各種狀況，

仍積極進入隧道與施工團隊研擬對策並增闢工作面克服困難，做滾動式管理，以隨時應變隧道地質

狀況做最妥適處理，並改採分段交付機電及交控標廠商進場同時施工。

張 信 一 現任 交通部會計處 處長

模範事蹟
一、�落實零基預算精神，領導同仁合理規劃資源競爭機制，使交通部主管 107 年度公務預算在行政院核

定額度內編竣，其中因應新興政策需要與解決既存問題等自行檢討納編數高達 79 億元，為近十年來

首次未申請額度外需求，績效卓著。

二、�以有效率方式領導同仁積極檢討 173 項交通建設計畫累計歲出保留數 1,894.2 億元，計減列公務預

算計畫 75.4 億元，臺鐵局營業預算資本支出亦配合減列 28 億元。各計畫納入預算籌編與執行檢討

機制隨時檢視控管，使預算與執行回歸常態。

三、�以創新思維持續參與主計總處推動之政府會計革新、內控制度與內審作業流程簡化等，從理論與實

務面提供具體興革意見，並積極培育部屬，使同仁有所表現獲頒榮譽獎項。



林 淑 芬 現任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科長

模範事蹟
一、加強醫療財團法人管理，善盡社會責任

（一）�研擬修訂醫療法，強化醫療財團法人治理、業務監督機制及財務公開透明，並擴大投入公益服

務、增補人力與改善員工福利，促其回歸公益本質。

（二）�規劃建置醫療法人資訊管理系統，達成政府推動業務電子化需求，同時兼顧醫療法人資訊公開

之趨勢。

二、建立非訴訟醫療爭議多元處理機制，改善醫病關係

（一）�規劃推動醫療爭議預防及非訴訟多元處理機制，促進醫病溝通關懷協助，並強化事後調處與第

三方專家諮詢機制，有效彌平爭端共創雙贏。

（二）�研議制定「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建立不責難之安全文化與除錯機制，妥速

處理事故爭議，兼顧病人就醫權益、保障醫事執業風險與提升整體醫療品質。

李 世 凱 現任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護理科 

護理師兼科主任

模範事蹟
一、�投入精神醫療服務 27 餘年，鼓勵同仁發展多元專長，全院通過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及護理臨床專家

人數均為全國之冠。

二、�積極推廣反毒與戒毒，協助建置全國唯一藥癮治療性社區，為毒品防治努力，強化預防勝於治療觀

念。

三、�強化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102 年起擔任醫療品質策進會之 TPR 小組及 TCPI 指標小組委員，參與醫

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年度工作目標及病人安全通報年報編修。

四、�戮力從公，協助醫院業務推展，連續四年榮獲衛生福利部醫院綜合考評特優，規劃拍攝「精神病人

強制就醫」教學影帶及全國首創「布農族失智症」衛教微電影，深獲各界好評，參與輔導品質競賽

屢獲佳績。

五、�熱心護理公益，積極參與護理公會、學會，擔任理、監事，爭取護理人員權益。



蔡 妙 慈 現任 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專門委員

模範事蹟
一、�著眼於人工智慧將對臺灣帶來之契機與挑戰，在與世界科技強國同步的第一時間，開始規劃 AI 創新

研究中心專案。聚焦臺灣具發展利基之核心技術、生醫、製造及服務等應用領域，推動 4個研究中

心整合逾 300 位學者投入關鍵技術及應用，並積極鏈結國際頂尖產學研能量，打造由人才、技術、

場域及產業構築而成的 AI 創新生態圈。

二、�為鼓勵各界投入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發創新，行政院於 2017�年 10 月交下研擬全新法案，為開放式場

域測試建構沙盒環境。接獲政策指示後，旋即密集邀集相關學者專家研商，並主動與交通部討論兩

部如何在制度面上合作，在兼顧科技創新與交通安全考量下，在要求之時限 2017 年 12 月底前研擬

「無人駕駛載具科技創新測試條例」（草案），並完成報院。

林 祖 舜 現任 中央銀行外匯局 副局長

模範事蹟
致力建構健全金融環境，協助金融機構法規遵循及業務發展，嫻熟外匯市場運作和管理，對於金融

風暴之危機處理、建立外匯市場秩序卓有功績：

一、參與海峽兩岸貨幣清算�MOU�簽署之談判，籌劃跨幣別結、清算機制。

二、�主導建置境內「外幣結算平台」。建置款對款同步即時收付、款券同步交割及流動性節省機制，提

升支付系統�效率，降低交割風險。

三、�105�年起負責督導外匯存底會計帳，提供資訊及建議，�掌握契機，增加收益；進一步強化內控，有

效降低風險。

四、創建指定銀行外匯部位管理制度，走向市場導向、自由�化階段。

五、建構銀行間外匯市場之電腦系統，獨立開發電腦系統及�程式。

六、��奉派至金融機構實地查帳，多次提出策略性建議，降低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



蔡 鴻 德 現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政務副署長

模範事蹟
一、�運用物聯網（IOT）、開放資料（Open�Data）及大數據（Big�Data）資通訊技術，整合全國空氣品質

監測資源，建置環境即時通 APP、資料開放平台、多媒體空品預報等多元管道，強化資料流通及公

眾參與。

二、�完成「全方位環境物聯網推動方案」，並報行政院核定「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發展布建及執法應用

計畫」及「水體環境污染感測、鑑識調查與物聯網應用研究開發計畫」，完成新世代環境物聯網的

發展布局。

三、�完成「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法，歷經 70 多場次協商、公聽，在兼顧污染管制、經濟發展及照顧弱勢

各層面下取得共識。

四、�提報行政院核定「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紅害減半大作戰，PM2.5 統計 107 年 10 月底之年平均

濃度為每立方公尺 17.6 微克，較 106 年同期 18.5 微克 / 立方公尺改善；PM2.5 紅色警戒站日數 107

年截至同期 221 站 / 日，較 106 年 323 站 / 日改善。

陳 進 益 現任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三海巡隊  

分隊長

模範事蹟
一、�運用高超船藝執行「凱旋3號客輪擱淺進水」救援案：執行期間，掌握處置要領，除以廣播安撫人心，

並運用高超船藝進行旅客接駁，使整起救難任務在陳分隊長指揮及積極協調友船救援之情形下，迅

速完成救難任務，成功避免346條人命遇險，圓滿完成任務，深獲遇險民眾、家屬及社會各界肯定，

本案亦經國內多家媒體大篇幅報導，對於提升政府機關正面形象極有助益。

二、�支援「海安八號」演習操演，提升海巡專業形象：活動期間配合參演「海上實兵演練」，展現「強

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海巡艦、船、艇「國艦國造」之新紀元及海巡工作之多元化，呈現海巡艦隊

之聯合指揮、艦隊航行、艦隊護衛及海、空聯合執法護彊等高超精湛的整合運作模式，尤其在東、

南海域局勢轉變下，實質展現軟、硬實力的精進，以做好「藍色國土守護者、海洋事務推動者」的

角色，著有績效。



吳 鴻 榕 現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 技正兼科長

模範事蹟
一、�建置「田邊好幫手」網站及 APP，彙總逾百項的農業資訊，提供一站式資訊查詢服務；並以多元服

務管道，主動推播訊息給農友，協助本會重要資訊即時主動發布，落實政府關懷農民的美意。

二、�辦理「農業電子化計畫」、「農業知識管理應用計畫」、「農業行動化雙向加值服務平台計畫」及

協辦「農業數位生活儀表板計畫」、「農業雲端服務建置計畫」等多項資訊計畫，屢獲部會計畫年

終評核甲等。

三、�推動農業資料開放業務，建置農業資訊開放平台，每年度外界介接次數逾 5千萬次，成效良好。

四、�發展「農務 e把抓」APP 服務，運用行動裝置應用軟體及資通訊技術，強化農業生產作業管理效能。

105 年榮獲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金質獎」，106 年榮獲 2017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林 月 屏 現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動物檢疫組 科長

模範事蹟
一、�推動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申請認定臺、澎、馬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案。因應申請期限，

挑燈夜戰並犧牲假日，詳加比對、修正後提送申請資料。嗣因審查專家對我國部分管制措施有疑慮

遭駁回，林員積極爭取再審查機會，並於 105 年 OIE 年會期間與我國代表團向 OIE 說明，終獲同意

續審。106 年 5 月臺、澎、馬獲認證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二、�106 年另主辦金門縣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申請案。審查期間 OIE 分 3 次提問 27 題，要求隔日回

復，林員不眠不休彙整回應，107 年 5 月金門縣獲認證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三、�系統化整理動物檢疫法規，統一業務執行標準，主動蒐集國際規範、衡量民眾需求，研修法規、推

動多項簡政便民措施，有效撙節公帑，協助產業發展。



吳 麗 玲 現任 公平交易委員會製造業競爭處 科長

模範事蹟
一、�精誠履實，領導團隊，善用調查技巧，不為勢劫，屢突破調查瓶頸，完成國內外矚目之多件涉外或

跨國限制競爭重大違法事件查處，維護國家產業整體利益；加速重大結合案之審理，提升產業競爭

效能。

二、�執行國際反托拉斯行動計畫，訂定「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及「企業關於反托拉

斯之遵法行為守則」推動企業內控遵法，降低違法風險；訂定汽車零件交易案件處理原則，規整產

業秩序，明確執法立場，減少交易糾紛。

三、�擔任國際組織相關會議主持人或講座，並多次受日本之邀擔任競爭政策國際訓練課程講師，協助新

興競爭法國家執法建制，傳揚我國競爭法執法績效，不遺餘力。

洪 鳳 琴 現任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務科 科長

模範事蹟
一、�主辦北門廣場、臺北行旅廣場及建成圓環工程，克服各項施工困難，成功重現北門風華，打造國門

意象，活絡商圈經濟，提升國家觀光價值與競爭力。

二、�推動及建置共融遊戲場，促使身障兒童享有均等遊戲權，走出戶外發展健康身心、正向人格，成功

推廣「共融」精神，達到更包容、和諧的社會，創造公部門與公民團體共同建設、成長的優良典範。

三、�積極提升公共工程品質，參與國內、外工程競賽屢創佳績，主辦陽明公園、仙樹公園邊坡工程獲行

政院工程會 105 年金質獎、北門廣場獲 107 年金質獎「特優」殊榮；前山公園、西本願寺廣場工程

更獲 2017 全球卓越建設獎，創全球首次公部門獲得 2獎紀錄，讓全國看見臺北市公園廣場的優美

與卓越，讓世界看見臺灣、臺北。



馮 兆 麟 現任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處長

模範事蹟
一、�成立專案小組並加強橫向聯繫

成立包括 : 大型鐵皮屋、天空之城、垂直增建多層（套房出租）、公安專案等案件；利用時下通訊

軟體，與農業局、警察局、消防分隊成立 LINE 連線平台通報機制，強化橫向聯繫作業。另為解決公有土

地遭占用問題，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城鄉局、新工處等單位共同合作，推動「點亮-

新北美樂地」專案計畫。

二、�強力拆除危及公共安全及重大違規之違章建築

於新北市政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查獲色情、聚賭、食安及環保等影響民生及公安之重大違規案

件時，對於違規場所涉及違章建築部分強力執行拆除，維護市民生活、治安與公共安全環境。

何 積 忠 現任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 股長

模範事蹟
一、�強化桃園水資源管理及運用，主辦跨領域跨單位之大型平台會議，相關成果獲 Cities�100 國際刊物

之肯定。

二、�推動地下水智慧管理，引進物聯網傳輸技術，讓地下水資源能夠有效管理及安全運用，榮獲 2018

雲端物聯網創新獎。

三、�開發「水情防災資訊系統」串聯跨機關防災能量，結合人工智慧技術，建立自動預警模組，並在桃

園國際機場淹水期間迅速破除不實謠言。

四、�發展「水情看桃園 APP」，將政府資源開放，提供水情、防災、生活等便民服務功能，創新服務全

國第一。

五、�推動智慧防災短短不到 3年即榮獲大小獎項，更代表國家遠征美國博覽會，揚名國際，透過多元宣

導管道，讓民眾都能看見並肯定桃園水務政績。



梁 開 忠 現任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  

科長

模範事蹟
曾於民間企業歷練 20 年後才進入政府部門服務，以企業及民眾思維，創新精進各項環保業務，推

動許多影響深遠的政策。

一、�推動電動機車及充換電站業務，迄今使用率全國第一；柴油公車換電動巴士成效全國第一，各縣市

觀摩響應。

二、�研擬各項事業廢棄物審查案件標準作業流程，首創全國辦理處理機構評鑑；並首創全國推動 6,000

家以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改以網路線上申請審查，以提高為民服務效能。

三、�推動節能減碳業務，如公有房舍屋頂裝設太陽能板、第一座光電埤塘，成長速度為北部最快縣市；

結合民間資源推動社區大樓零付費更換公設 LED 燈管方案，獲桃園市政府提案創新獎第一名；跨局

處整合完成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制定多項全國創新政策。

鄭 嘉 寬 現任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工程科 正工程司

模範事蹟
水利建設與民眾生活品質及財產安全息息相關，近三年督導辦理 69 件區域排水改善工程，累積執

行工程預算約13.25億元，改善淹水瓶頸點、推動河川疏濬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增加市庫收入約2.61

億元、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 南山截水溝 ( 山腳排水 ) 治理工程及應急工程，有效減少臺中港特定區淹

水面積達 367 公頃，保護人口約 20 萬人、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獲得 105 年金質獎及 106 年國

家卓越建設獎、推動綠川排水及環境營造工程，完成後廣獲好評，獲得107年金質獎及國家卓越建設獎，

並經行政院肯定為臺灣河川治理典範，另打造綠川品牌，為臺灣第一個擁有註冊商標的水岸品牌，及榮

獲日本 GOOD�DESIGN�AWARD�2018 百佳獎（Best�100），並榮獲臺中市政府 105 年度獎勵廉潔楷模。



翁 士 閔 現任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鹽埕分局偵查隊 隊長

模範事蹟
偵破○○○等人涉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經屏東地檢署起訴 8人在案，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

獎章。

偵破安非他命毒品工廠案，連續破獲 3座製毒工廠，起獲毒品安非他命 ( 純質淨重 ) 共 39 餘公斤；

偵破改造槍械案，起獲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械 4把；偵破販賣毒品及持有槍械案，共起獲各級毒品（純

質淨重）3.2公斤及具殺傷力之改造槍械3把；偵破跨國走私毒品案，在韓國首爾市起獲毒品（純質淨重）

安非他命 9公斤。

對於緝毒及肅槍等工作不遺餘力，即時阻止大量毒品及黑槍流入市面，危害治安，並偵破食安案件，

確保廣大民眾食的安全。共獲記首功一次記二大功 3次、首功記一大功 4次。

黃 振 佑 現任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副總工程司

模範事蹟
一、�為改善大高雄飲用水推辦大樹及旗美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以輔導協調說明推動全面用戶接管工程、

重新檢討大高雄污水下水道系統，使仁武、大社、岡山、橋頭區污水下水道工程提早展開、更為高

雄市獲得 104、105 年中央「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評鑑全國唯一優等殊榮、執行的污水工程無論

在品質或預算執行管控亦均為機關第一。

二、�接辦旗美污水處理廠重建、莫拉克風災 - 樂樂段永久屋公共設施興建、鳳山曹公圳整治、中區污水

處理廠危機及因應，均能克服各種困難，如期如質完成任務，並獲得許多佳績，而因應缺水危機進

行開辦全國第一座大型再生水廠 (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為市府開源節流增加數十億元收入。



黃  荻 現任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科長

模範事蹟
一、�社會工作是黃員最愛與堅持，自民國 68 年進入彰化縣政府已歷經 39 個寒暑；擔任科長後，帶領同

仁處理每年超過一萬件之毒品和保護性案件；除擔任管理工作，並常適時深入第一線協助同仁處理

棘手之個案與公務。

二、�積極思考創新服務的方案及跨網絡合作之共識，讓服務可更親民更便民，促使保護性工作能讓更多

的民眾瞭解與接受。

三、�成立宣導服務專組，輔導並喚起民眾對保護性工作的重視，已連年獲得衛生福利部的肯定。

四、�配合縣警局治安社區和青春專案業務及衛生局的毒品危害防治工作等，均獲得各界的肯定。而每 2

年一次的社會福利考核也連續獲得全國優良的成績。106 年獲得臺灣防暴聯盟「婦幼保護網絡之承

諾與行動」整合實踐行動力團隊優等獎。

五、個人亦曾獲得社會工作珍愛永續及薪火相傳等獎項的殊榮。

張 豐 子 現任 南投縣名間鄉戶政事務所 主任

模範事蹟
一、�在縣政府任內，統籌全縣戶政業務，發掘人力專長，率全國之先，建置全縣「新住民關懷系統」，

運用資訊管理及統計分析，強化運作效能，並發揮人性關懷與應用價值。細心縝密規劃每一項任務，

掌握目標，績效卓著，參與評比無不獲獎，7年內 4次榮獲內政部頒「績優戶政機關楷模」，當時

是全國直轄市、縣（市）中，唯一在最短時間且最密集，獲得此獎項之機關。

二、�在戶政事務所任內，秉持「以客為尊」的服務理念，帶領編制員額由 12 人精簡至 10 人的團隊，積

極推動為民服務與檔案管理工作，榮獲行政院第七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及第十五屆「機關檔案管

理金檔獎」，建置行政機關最高為民服務職場，與檔案管理最高典範，提升政府效能與創新檔案價

值，卓有貢獻。



張 佳 皓 現任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科員

模範事蹟
一、�研訂雲林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要點，首創於矯正機關辦理徵選，增進受刑人更生契機、回歸社

會信心；建立全國第一街頭藝人數位資料庫，首創雲嘉嘉跨縣市街頭藝人認證，成效卓越。

二、�策劃「2017 臺灣燈會在雲林」偶戲春秋燈區大型布袋戲演藝為歷年燈會創舉，讓臺灣意象布袋戲藝

術躍登國際，充分揭示臺灣文化特色。

三、�策辦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藝動心靈、舞動人生」計畫，深入災區提供藝文陪伴、文化重建方案，

以藝術陪伴淨化災民心靈，評比為全國第一，足為表率。

四、�策辦雲林國際偶戲節，為文化部及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觀光年曆重要國際級節慶活動；策動重要國際

交流，簽署加盟全球性 AVIAMA（國際偶戲友好城市協會），促進藝術國際化，成果豐碩。

王 榮 愷 現任 屏東縣政府行政處 處長

模範事蹟
一、�擔任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執行秘書以來，革新查核作業措施，建置網站、爭取成立專屬辦公室，投入

品管教育訓練宣導，106年辦理11場次，計863人次參訓，有效落實教育訓練，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另主動學習參加 106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經評定為甲等，成績優異。

二、�修訂查核相關法規，編製查核作業相關手冊，督促屏東縣政府工程主辦機關及鄉鎮公所成立施工督

導小組，落實品質督導，有效提升屏東縣工程及查核作業品質。

三、�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優良，連續 2年經行政院工程會評定為優等，106 年查核件數高達法定件數

3倍（165 件），個人因查核業務績效良好、規管措施，有效提升工程品質，獲選 105 年度屏東縣

政府「廉潔楷模人員」，106年度更榮獲行政院工程會第17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個人貢獻獎」殊榮，

縣市政府唯一獲獎者。



伍 展 沛 現任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科 科長

模範事蹟
自 106 年 3 月甫接任屏東縣環保局稽查科科長，適逢民眾反映畜牧廢水屎流成河污染事件，除規劃

畜牧業專案稽查計畫外，於假日、夜間及清晨等非正常上班時段，更親自帶隊執行稽查勤務，於 106 年

度共查獲347家牧場違規，執行成效為屏東縣環保局開局以來之最，有效改善屏東縣畜牧廢水污染問題，

積極勤奮的工作表現，堪為同仁表率。




